附件1-2

湖南省科技计划项目处理决定告知书

（个人）

 廖力清 ：

经初步调查，你作为“高强冷轧带肋钢筋低碳环保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”项目（项目编号：2020GK2101；下达文号：湘财教指〔2020〕74号）项目负责人，存在无正当理由未履行《任务书》第4条、第8条约定，逾期40个月未完成验收的行为，违反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》（科学技术部令第24号）第八条第（一）项和《湖南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湘科发〔2026〕5号）第八条第（三）项等规定。

根据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》第十一条、《湖南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和《湖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科研诚信管理办法》（湘科发〔2023〕191号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省科技厅拟对你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

1. 拟 3 年内禁止你承担或参与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学技术活动。
2. 拟将你记入省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，归集至省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。
你本人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15日内，可向省科技厅提出验收申请，也可向我厅提出陈述或申辩意见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，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本人负责。
联系人：王帅；联系电话：0731-889885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6 月 2 日
签收人（签名）：

签收日期：

（如不能联系上签收人，可通过EMS快递方式下达）

（抄送 邵阳市 科技局）

